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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古坑鄉公所（以下簡稱本所）為維護古坑鄉綠色隧道公園景觀暨提

升觀光品質形象，健全綠色市集展售攤位之使用管理與維護，特訂定本

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適用範圍為古坑鄉綠色市集展售攤位之使用人（以下簡稱使

用人）。使用人須依規定向本所登記申請，經審查符合並與本所完成承租

契約者。 

第三條  申請人資格應符合下列規定之一： 

一、 設籍雲林縣達六個月以上法定成年之自然人，並得以本鄉鄉民

為優先。 

二、 設址雲林縣達六個月以上之依法登記之法人、團體或公司行

號，並得以本鄉轄區內立案之法人、團體或公司行號為優先。 

(一)加入人民團體之會員，達六個月以上。（如為社區發展協會，

其社區攤位須為設籍該社區六個月以上之會員） 

(二)雲林縣通過產銷履歷、有機、吉園圃、CAS、國產優良品牌水

果蔬菜品質認證等驗證之農民或農業﹙民﹚團體。 

(三)立案之社福（得展售手工商品）、教育（得展售繪畫、音樂、

藝術創作商品）、環保（得展售跳蚤市場、二手市場）或其他

團體（得進行政令宣導、伴手禮及創意商品展售）。 

(四)其他經本所審核許可之使用者。 

第四條  申請時應檢附下列文件： 



申請人為自然人者，檢具申請書、身分證正反面影本、二個星期以

內所申請之戶籍謄本、販售產品來源文件及檢驗證明報告書。 

申請人者為依法登記之法人、團體或公司行號，檢具申請書、立案

證明文件影本、販售產品來源文件及檢驗證明報告書。 

第五條  使用人之申請資格及販售品項審查，由本所成立審查小組審核，審

查小組得邀請雲林縣古坑綠色市集農產觀光發展協會（以下簡稱協會）

派員參加。 

          審查小組成員另於古坑鄉綠色市集攤商資格及品項審查小組成立要

點定之。 

第六條  使用人販售產品，須先經由審查小組審核通過方得販售，未經審核

不得販售，審核規範規定於「附件一、綠色市集營項目審查規範」。 

第七條  使用綠色市集展售攤位應繳納使用費、保證金與設備押金，其收費

標準如下： 

申請單位 收費標準 備註 

一般車廂及

舞台 

月繳 

500 (元/展售日) 
需預繳：(解約後，申請退還) 

(1)保證金 2000元。 

(2)設備押金 3000元。 未使用車廂攤

位 

(提供水電) 

400(元/展售日) 

未使用車廂攤

位 

(不提供水電) 

300(元/展售日) 

其他特殊或政府推動專案之情形，經本所核准者，依該核准收費

繳納。政府立案之公益社福團體，得依本辦法減半徵收。 

使用費逾期未繳納者，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應自繳納期限屆滿之次日起，每逾二日按所滯納數額之百分

之一加徵滯納金；滯納金加徵額不得超過應繳納使用費額之

百分之十五。 

二、逾期繳納七日以上者，終止展售單位使用權，由保證金扣繳

使用費及遲延費，餘款辦理退還，一年內不得再申請使用展

售攤位。 

第八條  使用攤位之契約期間、續約資格條件及使用範圍如下： 



一、本綠色市集攤位之契約期間每期以一年為限；每期期中簽約者，

期間以簽約日至該期屆滿日止。 

二、於每期契約到期屆滿日一個月前，辦理續約資格條件： 

（一）未違反本辦法未被扣分，且年度營業評核列甲等者得續約二

年。 

（二）違反本辦法被扣四分以下(含本數)，且年度營業評核列乙、

丙等者得申請續約一年。 

（三）違反本辦法被扣五分以上(含本數)，或年度營業評核列丁等

者不予續約。 

三、綠色市集所在的車廂至人行道內為攤位使用範圍。 

四、其他經本所特許使用範圍。 

第九條  使用人應遵守下列展售規範 

一、非展售規定時間，人行道為公共開放空間，不得展售及留置物品。 

二、非展售規定時間，使用範圍內所留置物品，本所將以廢棄物處理，

並不負保管及賠償責任。 

三、車廂內設備、電線及綠色隧道周邊設施，不得私自分線、接線、

任意破壞、更動，違者逕依本辦法扣五分，如有損壞使用人應負

修復及賠償責任。 

四、展售時間使用火爐、電器等烹煮用品，需先向本所申請同意使用。 

五、展售時間商品、物品應放置整齊，，擺設位置不得超過人行道邊

緣，桌巾及涼傘顏色由本所訂定，每攤位應設置商品展示架及告

示價位且品項須標示清楚、美觀。 

六、展售時間車廂內得向本所提出申請做營業使用，車廂門至人行道

邊緣通道應保持淨空，以利進出。 

七、車廂內變更及增添設備前應向本所提出申請，核准後方可施作，

相關費用由使用人自行負擔。 

第十條  車輛管制及進、離場之時間規定： 

進、離場時間 
 
季節（月份別） 

進場時間 離場時間 

夏季期間 
（4至 9月） 

上午 9時 30分前 下午 6時 30分後 

冬季期間 上午 9時 30分前 下午 6時後 



（1至 3月、10至 12月） 

說明 管制開始，淨空車輛。 管制結束，車輛駛入 

於 9時 30分前，管制區內須淨空各式車輛，車輛應停放於附近停車

場內，不得停放於綠色隧道路邊和下湳仔路口附近，以維護周邊交通順

暢。 

本所指派之現場管理人得依當日天氣、活動等因素，彈性調整進、

離場時間並通知使用人。 

第十一條  環境整理維護依下列規定： 

一、使用人應隨時保持使用範圍，包括車廂內外、周邊和舖面乾

淨清潔。 

二、展售結束後應將車廂內外場地清理乾淨，並將留置器物整理、

排列整齊，所有物品自行保管。留置物未依規定整理致影響

公園景觀或未經許可留置之物品，本所除違規記點外，得逕行

移除，衍生毀損或滅失時不負賠償責任。 

三、廢棄物處理應區分「資源回收」、「一般垃圾」、「生廚餘」、「熟

廚餘」四大類，於指定之時間內擺置於指定地點，以利清運。 

第十二條  稽查扣分及年度營業評核： 

一、稽查扣分：由本所現場管理人員一名、協會人員二名組成稽

查小組，於綠色市集執行聯合稽查或由本所自行執行稽查工

作並紀錄存證。每次稽查均採累計制並作為次年續約依據。

稽查扣分相關項目，規定於「附件二：古坑綠色市集稽查評

分表」。 

二、年度營業評核：由本所委託學校、團體、社會公正人士等於

年度中不定期實施三次年度營業評核，年度營業評核列丁等

者不予續約。年度營業評核相關項目，規定於「附件三：古

坑綠色市集年度營業評核表」及「附件四：古坑綠色市集年

度營業評核等第」。評核等第如下：年度營業評核分數 90分

以上（含本數）者列甲等。年度營業評核分數 80分至 89分

者列乙等。年度營業評核分數 70分至 79分者列丙等。年度

營業評核分數 69分以下（含本數）者列丁等。 

第十三條  契約終止或解除 

            使用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所得以書面通知使用人終止契約： 

一、 使用費逾期 7日以上未繳納者。 

二、 私自調換位置、轉租、分租（含社區未事先報備）、轉讓、

轉借、出借予第三人，違反者依本辦法扣 6分停止使用權利

且終止契約。但使用人為自然人時，得由三等親以內之親屬



使用。 

三、 契約期間內，稽查違反規定扣分累計達 6分者。 

四、 使用人未營業(含請假)日數逾 20日者，視同放棄使用權。

如有特殊因素事先申請經本所核准者，不在此限。 

五、 因可歸責於使用人之事由或違反相關法令致影響綠色隧道

市集或本所聲譽，情節重大者。 

  使用人放棄使用展售攤位，應以書面提出。契約終止或解除者，

應淨空展售攤位歸還租借設備，始憑據無息退還未到期之使用

費、保證金及設備金。 

 

第十四條  退場機制 

因本辦法規定而終止契約者，於契約終止日次日起終止使用權不

得營業，且須於 3日內淨空使用範圍並恢復原狀歸還，始辦理無息退

還保證金及設備押金。 

因本辦法規定而不予續約者，於契約到期之日 3日內淨空使用範

圍並恢復原狀歸還，始辦理無息退還保證金及設備押金。 

違反者，本所得逕為代行移除，衍生之毀損或滅失不負賠償之責，

保證金及設備押金不予發還。 

第十五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